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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做市商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，调整部分品种做市相关要求，具体如下。
一、自5月起，丙烯期货主做市合约服务费上限调整至80万元，一般做市合约服务费上限调整至30万元。
二、自4月考核时起，丙烯期货价差底数调整为1.1，瓶片、对二甲苯期货价差底数调整为1.2。
三、自4月22日交易时起，丙烯期权品种最大报价价差要求调整如下表。
表 丙烯期权品种最大报价价差要求
	申报买价区间（元/吨）
	有效持续报价最大买卖价差（元/吨）
	有效回应报价最大买卖价差（元/吨）

	丙烯期权

	申报买价<150
	Max(24%,18)
	Max(28%,30)

	150≤申报买价<350
	Max(20%,36)
	Max(24%,42)

	350≤申报买价<700
	Max(16%,70)
	Max(20%,84)

	700≤申报买价<1200
	Max(12%,112)
	Max(16%,140)

	1200≤申报买价
	Max(8%,144)
	Max(12%,192)


四、自4月22日交易时起，短纤、丙烯、瓶片期权持续报价最小报单量调整为2手，回应报价最小报单量调整为1手。
五、自4月22日交易时起，指定丙烯2607期权合约月份为持续报价月份，其后，丙烯期权做市商应当自有期权月份满足持续报价标准起，按照协议约定的持续报价合约认定标准，在相应期权月份履行报价义务。
请做市商严格遵守相关规则制度和协议约定，对照做市方案要求，合规开展做市业务，不得开展与做市无关的其他交易。请做市商建立健全异常交易监控机制和风险监测指标，做好风险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，防止对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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